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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省水文资料汇交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我省水文资料汇交工作，充分

发挥水文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》《水文监测资料汇

交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51 号）和《湖南省水文条例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湖南省境内从事水文监测活动的单位，应当

汇交水文监测资料。

水文监测资料是指通过水文站网对江河、湖泊、渠道、

水库的水位、流量、水质、水（岸）温、泥沙、水下地形和

地下水资源，以及降水量、蒸发量、墒情等实施监测和水文

调查所得资料及其整理分析的成果。

第三条 省水利厅负责全省水文监测资料汇交的监督

管理，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
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水文监测资料汇交的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 下列水文监测资料应当进行汇交：

（一）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和专用水文测站的水文监测资

料；

（二）地表水水源地、行政区界断面、生态流量控制断

面、干支流控制断面等重要断面的水文监测资料；

（三）地下水水文监测资料；

（四）水库、引调水工程、水电站、灌区以及其他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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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工程的取（退）水、蓄（泄）水资料；

（五）城市防洪排涝、中小河流、山洪灾害易发区及土

壤墒情的水文监测资料；

（六）河道和湖泊水下地形资料，水文调查、水资源评

价资料，水文应急监测资料。

第五条 根据水文资料管理权限，全省各级人民政府水

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行业管理部门所属测站（断面）的水

文监测资料，按照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的规定分别向省、

所在地市（州）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汇交。

第六条 省水利厅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，建立管理范

围内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单位（以下简称汇交单位）名录和

测站名录，并告知汇交单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范围、内容、

格式、期限等要求。

第七条 汇交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水文监测资料汇交管

理平台和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统一接收平台的要求进行

数据采集、资料整理和汇交。

对于资料整编成果，汇交单位应当通过国家水文监测资

料汇交管理平台进行资料汇交。不能通过国家水文监测资料

汇交管理平台进行汇交的，通过电子介质、纸介质资料方式

进行汇交。

采用自动（在线）监测方式的，汇交单位应当按照《湖

南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》规定的传输信道、编码规则和通

信协议，向省水资源勘测中心统一接收平台进行监测资料实

时汇交。

采用人工监测方式，且需要实时报送监测数据的，汇交

单位应当通过网络报汛方式向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统一

接收平台进行资料汇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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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（州）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应当对本行政区

域内汇交单位的水文监测资料汇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。

第九条 汇交单位应当依照水文监测规程规范和资料

使用要求及时汇交水文监测资料。实时监测数据应当实时进

行汇交。按日进行汇交的，应当在次日 9 时前完成。按月进

行汇交的，应当在次月 10 日前完成。按年进行汇交的，国

家基本水文测站的水文监测资料应当在次年 1 月底前完成，

其他测站（断面）的水文监测资料应当在次年 3 月底前完成。

因水旱灾害防御、水资源管理等需要，对水文监测资料

报送有时效要求的，汇交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送。

第十条 汇交水文监测资料应当符合水文监测技术规

范的要求，并同时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水文监测资料清单；

（二）水文监测资料说明（实时监测资料除外）；

（三）首次汇交的，应提供水文监测站点基础信息以及

沿革情况。

（四）测站基础信息有变化的，提供变化情况。

第十一条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及时组织对汇交资

料进行核验，市（州）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具体承担本行政

区域内监测站点汇交资料核验，将核验结果告知汇交单位，

并向通过核验的汇交单位出具汇交凭证。

第十二条 省、市（州）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要求，妥善存储和保管汇交资料。

电子介质资料应当进行备份，并对备份介质进行安全管理。

第十三条 省、市（州）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应当根据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水文监测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形

成水文监测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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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交单位有权使用有关水文监测资料。其他单位和个人

使用水文监测资料的，按照有关资料使用管理的规定执行。

使用水文监测资料时应当注明资料来源。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

强对水文监测资料汇交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水文监测资

料汇交有关规定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第十五条 丢失、毁坏、伪造水文监测资料，或者擅自

转让、转借水文监测资料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

例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汇交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汇交水文监

测资料。未按照规定时间汇交，或者汇交的水文监测资料未

通过核验的，应当限期补交；逾期不补交的，视为不汇交水

文监测资料。

拒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

条例》第四十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水文监测资料属于国家秘密的，对其密级的

确定、变更、解密，以及对资料的汇交、传递、存储、使用

和管理，依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尚未汇交的水文监测资料，参

照本办法规定进行汇交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水利厅负责解释。


